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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数字档案馆系统测试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《陕西省档案事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

划》，加强全省数字档案馆的科学建设、安全运维和绩效管理，

加快全省档案信息化战略转型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

《陕西省档案条例》和国家档案局《数字档案馆建设指南》《数

字档案馆系统测试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实际制定本试

行办法。

第二条 本试行办法适用于全省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数

字档案馆系统的测试，其他类型档案馆的数字档案馆系统测试

工作可参照实施。

第三条 陕西省档案局成立数字档案馆系统测试工作领

导小组并组建测试专家队伍，负责测试工作，领导小组日常工

作由省档案局档案事业发展处和省档案馆业务处具体负责。

第四条 测试工作依据《陕西省数字档案馆系统测试指标

表》及《陕西省数字档案馆系统测试加分项指标表》(见附件 1、

2，以下简称《测试指标表》和《加分指标表》)开展，基础分

采用百分制，另设加分项 5 分。测试结果达到 80 分以上认定

为“通过陕西省省级数字档案馆测试”，达到 90 分以上认定为

“陕西省示范数字档案馆”。

第五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不得申请参加测试：

1.尚未完成建立涵盖全部馆藏档案文件级目录数据库的；

2.馆藏纸质档案数字化率低于 80％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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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尚未开展档案数字资源接收工作的；

4.五年内发生过重大安全事故或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。

第六条 测试工作程序：

1.申请测试。申请单位可对照《测试指标表》及《加分指

标表》进行自我测试，自测试分数达到 80 分以上，向陕西省

档案局申请测试，申请材料包含测试申请、自查报告及自评打

分表。

2.现场测试。测试专家组对照《测试指标表》及《加分指

标表》，现场对数字档案馆系统进行打分评判并形成测试意见。

3.结果反馈。现场测试工作结束后，测试专家组反馈测试

意见。省档案局在 14 个工作日内根据专家意见确定并反馈测

试结果。

4.整改完善。申请测试单位应当针对专家组测试意见制定

整改工作方案并报省档案局，省档案局对整改进展情况进行跟

踪指导。

第七条 省档案局定期发布并更新通过省级数字档案馆

系统测试的单位名单。

第八条 本办法由省档案局负责解释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《陕西省数字档案馆系统测试指标表》

2.《陕西省数字档案馆系统测试加分项指标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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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陕西省数字档案馆系统测试指标表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指标要求 评分细则 评估方式

1 基础

设施

12 分

1.1 主

机房

2分

基本要求：符合《数据中心设计规范》GB50174-2017 规定

的 B 级要求
主机房达到 B 级得 2 分。未达到的对照以下要求逐项评分

依据机房建设验收报

告或相关证明材料，

与实地查看相结合

1.1.1 主机房选址应远离强电磁场、强振动源、强噪声源、

粉尘、油烟、易燃、易爆等场所和区域

0.4 分。远离强电磁场、强振动源、强噪声源、粉尘、油烟等

场所和区域每项得 0.04 分；远离易燃、易爆等场所和区域每

项得 0.1 分

查看报告、记录；实

地查看、测量

1.1.2 主机房供电系统应采用双路供电并配备不间断电源 0.4 分。具备双路供电得 0.2 分；不间断电源得 0.2 分

1.1.3 主机房安全防范系统应配备门禁设施和视频监控设

施

0.4 分。有门禁设施（如指纹、虹膜、身份卡等识读设备）得

0.2 分；有视频监控设施得 0.2 分

1.1.4 主机房消防系统配置洁净气体灭火系统等符合机房

消防要求的灭火系统

0.4 分。配备符合要求的灭火系统得 0.4 分；仅配备消防设施

得 0.2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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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.5 主机房温湿度应控制在开机温度 18℃-28℃，湿度

35%-75%；关机温度 5℃-45℃，湿度 8%-80%范围内；应配

备专用空调设施

0.4 分。有机房专用空调设施得 0.2 分；温湿度控制在开机温

度 18-28℃、湿度 35%-75%范围内，得 0.1 分；关机温度 5℃

-45℃、湿度 8%-80%范围内，得 0.1 分

1.2 网

络平台

2分

基本要求：布局合理，可扩展，安全可靠，局域网、政务

网、因特网三网隔离，满足档案数字资源馆各项功能需要

1.2.1 布设局域网，在局域网上开展数字资源收、管、存、

用各项业务工作

0.5 分。布设局域网得 0.1 分；开展收、管、存、用业务各得

0.1 分

业务演示、实地查看、

查看网络拓扑图等相

关证明材料

1.2.2 局域网主干线路采用光纤铺设，核心交换机等关键

网络设备冗余

0.3 分。铺设光纤得 0.15 分；关键设备冗余得 0.15 分

1.2.3 接入政务网，并开展数字资源接收、共享利用和在

线监督指导等业务

0.4 分。接入政务网得 0.1 分；开展档案数字资源接收、共享

利用、在线监督指导各得 0.1 分

1.2.4 接入因特网，并通过网站开展档案数字资源利用、

展览、咨询以及数字资源采集等业务

0.4 分。接入因特网得 0.1 分；开展档案数字资源利用、展览、

数字资源采集各得 0.1 分

1.2.5 局域网与因特网实施物理隔离 0.1 分

1.2.6 配备必要的防火墙、漏洞扫描、入侵检测、安全审

计等网络安全设施

0.3 分。防火墙、安全检测、安全审计各得 0.1 分；配备有网

络安全一体机系统得 0.3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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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服

务器及

存储备

份设备

3分

基本要求：高效、安全、适当冗余，备份及时完备

1.3.1 配备满足业务需要的专用服务器
1分。局域网专用服务器得 0.6 分；政务网、因特网服务器各

得 0.2 分（包括云平台统一提供的虚拟机）

查看设备运行报表，

实地查看，提供相关

证明材料

1.3.2 配备在线存储设备
1分。每满足 1年数据增长需求得 0.5 分，最多得 1分

1.3.3 配备离线备份设备
1分。离线存储设备包括磁带、档案级光盘、移动硬盘、离线

硬盘库、磁带库、光盘库等。

1.4 终

端设备

1分

基本要求：满足开展档案数字资源接收、管理、利用等工

作需要

1.4.1 按在职业务人员总数配备计算机 0.7 分。每少 1台扣 0.1 分，最多扣 0.7 分 现场查看，提供在职

业务人员、终端数目

证明材料
1.4.2 配备自助查档服务计算机终端设备

0.3 分。每配备 1 台（台式计算机、查档一体机）得 0.1 分，

最多得 0.3 分

1.5 档

案数字

化 设

施、设

备

基本要求：满足开展档案数字化工作需要

1.5.1 设置数字化工作用房
0.4 分。数字化工作用房不在地下室等低洼地、配备消防设施、

配备防盗门窗、保障数字化工作用电安全每项得 0.1 分

查看现场工作间、附

属设施、设备应用情

况1.5.2 配备数字化扫描设备 0.3 分。数字化扫描设备包括扫描仪、高拍仪等

1.5.3 数字化加工场所的关键部位配备监控设施 0.3 分。视频未保留 3 个月以上不得分 现场查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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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5 分
1.5.4 配备数字化专用存储设备

0.5 分。配备专用存储设备（如磁盘、光盘、磁带等）得 0.5

分

出具相关证明材料及

报告

1.6 音

视频等

其他硬

件设备

0.5 分

基本要求：满足数据采集、转换、处理等工作需要

1.6.1 配备满足重大活动照片、音视频的采集、摄录设备

0.5 分。配备照片采集设备（数码照相机等）得 0.2 分；配备

音频采录设备（录音笔等）得 0.1 分；配备视频采录设备（摄

像机、视频记录仪、视频采集器等）得 0.2 分

现场查看设备配置情

况

1.7 基

础软件

2分

基本要求：使用满足系统正常运行的正版软件 抽查 10 台计算机

1.7.1 配备操作系统、数据库、备份恢复系统等系统软件 1分。操作系统、数据库各得 0.3 分；备份恢复系统得 0.4 分
查看服务器、存储设

备

1.7.2 配备字处理、图像查看、音频播放、视频播放、杀

毒等工具软件
1分。每项得 0.2 分 查看计算机终端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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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系统

功能

14 分

2.1 接

收

4分

基本要求：满足在线、离线接收、检测不同数据类型档案

数字资源需要

2.1.1 在线和离线接收目录数据、档案数字资源数据
1 分。在线、离线接收目录数据各得 0.25 分；在线、离线接

收档案数字资源数据各得 0.25 分

系统演示，查看系统

验收报告、接收记录

2.1.2 能够对接收目录数据、档案数字资源的真实性、完

整性、可用性、安全性进行检测

1 分。实现对移交信息与接收信息进行对比的功能，得 0.25

分；实现对目录和档案数据的内容、元数据等进行完整性校验

的功能，得 0.25 分；实现对目录和档案数据可读性进行校验

功能，得 0.25 分；实现对目录和档案数据进行病毒检测的功

能，得 0.25 分

2.1.3 系统与同级政府“一网通办”等平台实现对接或与

应接收范围内的立档单位档案信息系统实现对接

1 分。与同级“一网通办”“秦政通”等平台对接得 1 分；每

接入 1 家立档单位档案信息系统得 0.2 分，最多得 1 分

2.1.4 能接收文本、图形图像、音频、视频、数据库等不

同类型档案数字资源
1分。每接收 1种类型档案数字资源得 0.2 分，最多得 1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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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管

理

3分

基本要求：满足对档案数字资源进行有序管理，辅助实体

档案管理

2.2.1 具备数据组织功能，具备多种分类方式并可定制、

可扩展；具备档案数字资源编目功能

1分。具备数据组织功能得 0.4 分；具备多种分类方式并可定

制扩展得 0.4 分；具备档案数字资源编目功能得 0.2 分

系统演示，查看系统

验收报告

2.2.2 具备目录数据与档案数字资源关联功能 0.3 分

2.2.3 具备数据编辑、发布功能 0.3 分。数据编辑功能得 0.15 分；发布功能得 0.15 分

2.2.4 具备辅助鉴定、辅助解密划控功能 0.4 分。敏感词库筛选得 0.2 分；批量标注得 0.2 分

2.2.5 具备调卷、出入库登记、档案位置指示、保管状况

描述等辅助实体档案管理功能

0.6 分。调卷得 0.1 分；出入库登记得 0.1 分；档案位置指示

得 0.2 分；保管状况描述得 0.2 分

2.2.6 具备数量、类型、保管期限、形成单位、形成时间

等统计功能

0.4 分。具备统计功能得 0.2 分；可按照数量、类型、保管期

限、形成单位、形成时间进行精细统计的每小项得 0.04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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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保

存

2分

基本要求：按照长期保存的要求，对档案数字资源进行分

类存储、格式转换、备份

系统演示，查看系统

验收报告

2.3.1 具备分类存储功能 0.4 分。分类类型可自定义

2.3.2 具备档案数字资源以标准格式存储功能

0.7 分。实现目录、电子公文、图形、照片、音频、视频、数

据库等档案数字资源以标准格式保存，各项得 0.1 分

目录文件采用 XML 格式；电子公文采用 OFD、PDF 格式；二维

矢量档案采用 SVG、SWF、WMF、EPS 等格式，三维矢量档案采

用 STEP 格式；照片类档案数字资源采用 JPG、TIF 格式，录音

类档案数字资源采用 WAV、MP3 格式，录像类档案数字资源采

用 MP4、MPG、FLV、AVI、MXF 格式；数据库文件采用 XML 格式

2.3.3 具备离线备份功能 0.3 分

2.3.4 具备在线备份功能 0.3 分

2.3.5 具备备份数据恢复功能 0.3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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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利

用

3分

基本要求：满足局域网、政务网、因特网等环境下的不同

利用需求

2.4.1 具备档案利用登记注册功能、阅览服务接待管理功

能
0.2 分。每项得 0.1 分

系统演示，查看系统

验收报告

2.4.2 具备档案利用审核、审批功能 0.2 分。每项得 0.1 分

2.4.3 具备目录检索和全文检索功能，具备局域网、政务

网、因特网内容数据阅览功能

1.2 分。目录和全文检索每项 0.3 分，局域网、政务网、因特

网阅览功能每项 0.2 分

2.4.4 具备档案目录数据和档案内容数据打印、输出功能 0.4 分。每项得 0.2 分

2.4.5 具备不开放数据控制利用、辅助编研功能 0.4 分。每项得 0.2 分

2.4.6 具备人次、目的、效果、件次、时间等利用统计和

用户使用评价功能
0.6 分。每项得 0.1 分

2.5 系

统管理

2分

基本要求：保证系统可靠、可控运行

2.5.1 具备身份认证、用户设置与权限分配等用户管理功

能
0.8 分。身份认证、权限分配各得 0.3 分；用户设置得 0.2 分。

系统演示、查看系统

验收报告2.5.2 具备日志记录、操作审计功能 0.4 分。日志记录得 0.2 分；操作审计得 0.2 分

2.5.3 具备代码、数据字典管理功能 0.4 分。每项得 0.2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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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5.4 收、管、存、用等业务流程可随业务发展定制 0.2 分。收、管、存、用业务流程定制每项得 0.05 分

2.5.5 数据导入、导出功能 0.2 分。数据导入得 0.1 分；数据导出得 0.1 分

3 档案

资源

53 分

3.1 档

案资源

建设

44 分

基本要求：目录数据、档案数字资源数据全面、准确、规

范

3.1.1 建立案卷级、文件级电子目录，全部纳入档案目录

数据库管理

3分。每一个条目或一处与档案实体、内容数据不相符合的扣

0.3 分，最多扣 3 分

随机抽查 10 卷或 50

件馆藏档案

3.1.2 档案著录项符合《档案著录规则》要求或相关标准 2分。每发现 1处错误扣 0.2 分，最多扣 2分

随机抽查 50 条档案案

卷级目录数据、200 条

文件级目录数据

3.1.3 接收档案数字资源符合《陕西省档案数字资源移交

与接收办法》、国家档案数字化标准等规定

2分。接收同级“一网通办”“秦政通”等平台数据，得 2 分；

每接收 1 家立档单位移交档案数字资源或数字化档案得 0.2

分，最多得 2 分 查看档案数字资源接

收记录、相关证明材

料

2分。每接收档案数字资源或档案数字化成果 1 万件得 1 分，

最多得 2 分

2分。每接收 1种类型档案数字资源（类型包括：文本、图形

图像、音频、视频、数据库）得 0.4 分，最多得 2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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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.4 馆藏档案数字化满足利用、保存、抢救等业务需要，

技术指标达到《纸质档案数字化规范》等标准要求

30 分。馆藏纸质档案 10 万卷以下，数字化完成 95%得本项满

分，完成 95%以下，按本项满分之比例得分；馆藏纸质档案 10

万卷至 25 万卷，数字化完成 90%得本项满分，完成 90%以下，

按本项满分之比例得分；馆藏纸质档案 25 万卷以上，数字化

完成 85%得本项满分，完成 85％以下，按本项满分之比例得分 查看档案数字化记

录、证明材料
１分。馆藏集中保存的照片类档案全部数字化得 1 分，不足按

比例得分

１分，馆藏音视频类档案全部数字化。其中音频类全部数字化

得 0.5 分；视频类档案全部数字化得 0.5 分

１分。数字化质量不符合规定的每件扣 0.1 分，最多扣 1 分
随机抽查 100 件档案

数字化成果

基本要求：对档案数字资源资源进行有序管理

3.2.1 建立具备长期保存和安全且涵盖所有档案数字资源

的资源总库

2分。建立档案数字资源资源总库得 1 分；涵盖所有档案数字

资源得 0.8 分；具备长期保存和安全保障措施每项得 0.2 分

系统演示，查看相关

数据记录、证明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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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档

案资源

管理

9分

3.2.2 建立档案数字资源资源管理库，支持接收、检测、

编目、格式转换、鉴定、划控、审核等工作流程，用于档

案数字资源管理和辅助实体档案管理

1.7 分。建立档案数字资源资源管理库得 1 分；其他每项得 0.1

分

3.2.3 在政务网、因特网建立满足工作要求的档案数字资

源资源利用库

2.3 分。在政务网、因特网建立档案数字资源资源利用库得 2

分；开展格式转换、开放鉴定、利用审批等工作每项得 0.1

分

3.2.4 建立档案数字资源元数据库，支持检测、查询、提

取、编目等功能

1分。建立齐全完整档案数字资源元数据库得 0.8 分，支持检

测、查询、提取、编目等功能得 0.2 分

3.2.5 结合馆藏档案及重大活动、突发事件建立专题数据

库

１分。例如：疫情档案专题数据库、脱贫攻坚档案专题数据库、

十四运专题档案数据库等。

3.2.6 各类档案数字资源资源库按照来源、时间、数据类

型、开放程度、保管期限等要求，实施分类管理

１分。能按照来源、时间、数据类型、开放程度、保管期限进

行分类管理每项得 0.2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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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保障

体系

11 分

4.1 制

度制定

与实施

7分

基本要求：建立数字档案馆各项制度并按要求组织实施

4.1.1 建立并实施机房管理制度，设备管理制度，安全管

理制度，人员管理制度，数字资源管理制度

5分。各项得 1分。机房管理制度包含机房出入、安全防范、

卫生、运行操作、温湿度控制等内容；设备管理制度包含登记、

检查、操作、维修以及报废等内容；安全管理制度包含账户管

理、密钥管理、风险评估、灾难恢复、应急处置等内容；人员

管理制度包含系统管理员、软硬件管理员、数据管理员、安全

管理员、审计员职责等内容；数字资源管理制度包含接收检测、

整理、管理、存储备份、利用等内容

查看工作制度文件和

实施记录

4.1.2 建立包括防范自然灾害、环境事故、突发事件和人

为操作失误等内容的应急预案，并实施定期演练
1分。建立应急预案得 1分；2 年内未实施演练扣 0.5 分

查看工作制度和演练

记录

4.1.3 建立并实施数字化工作制度
1分。数字化工作制度包括岗位管理、人员管理、场地管理、

设备管理、数据管理、档案实体管理等内容

查看工作制度和实施

记录

4.2 条

件保障

6分

基本要求：建立与数字档案馆建设运行相适应的体制机制

4.2.1 设立并运转与数字档案馆运行维护组织机构，明确

岗位职责
0.5 分

查看机构、岗位设置

及工作记录

4.2.2 制定包括建设目标、基础设施、资源建设等内容的

数字档案馆发展规划，或数字档案馆建设列入党委、政府

规划

0.5 分 查看规划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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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.3 具备从事数字档案馆技术维护的计算机专业人员
1分。专职负责数字档案馆技术岗位人员 1人得 0.5 分，最多

得 1 分

查看岗位职责等证明

材料

4.2.4 数字档案馆业务人员全部经过系统应用培训 0.5 分
查看培训计划、方案

或记录等材料

4.2.5 数字档案馆运行维护经费保障
1分。有数字化专项经费，得 0.5 分；有数字档案馆运行维护

经费，得 0.5 分
查看经费使用等材料

4.2.6 项目建设符合规定，执行国家相关标准规范 0.5 分。项目经过验收得 0.2 分；规范建立项目档案得 0.3 分 查看相关记录

5 服务

绩效

10 分

5.1 档

案业务

能力提

升

6分

基本要求：档案管理工作效能得到提升

5.1.1 实现档案数字资源全流程管理
1分。进行移交、接收、整理、编目、鉴定、管理、保存、编

研、利用、统计等工作，每项得 0.1 分

现场演示，查看工作

记录

5.1.2 实现辅助实体档案管理
1分。进行接收、征集、出入库、整理、编目、鉴定、修复、

编研、利用、统计等工作，每项得 0.1 分

现场演示，查看工作

记录

5.1.3 根据划控鉴定结论定期更新政务网、因特网开放档

案目录
0.6 分。每项得 0.3 分 查看系统和工作计划

5.1.4 档案网站有馆藏介绍、利用指南、数据检索、史料

编研与出版介绍、档案数字资源阅览等服务项目
0.5 分。每项得 0.1 分

查看系统和相关记录

5.1.5 定期或不定期在网站举办专题展览 0.8 分。近 2 年内每举办 1 次得 0.2 分

5.1.6 能够提供档案数字资源资源馆际共享 0.6 分。实现对接得 0.3 分；有共享数据得 0.3 分 查看证明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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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.7 利用者办理利用登记时间不超过 5分钟 0.2 分。每超出 1 分钟扣 0.1 分，最多扣 0.2 分

现场测试

5.1.8 通过系统单次检索查阅档案目录信息计算机响应时

间不超过 5 秒，全文信息不超过 20 秒
0.2 分。超出时间每项扣 0.1 分

5.1.9 系统投用以来通过数字档案馆查档的利用人次 0.4 分。达到 500 人次以上得 0.4 分；不足 500 按比例得分

查看系统记录

5.1.10 系统投用以来通过政务网访问数字档案馆的访问

用户人次
0.4 分。每达到 100 人次得 0.1 分，最多得 0.4 分

5.1.11 系统投用以来通过因特网访问数字档案馆的访问

用户人次
0.3 分。300 人次以上得 0.3 分；不足 300 按比例得分

5.2 用

户满意

度

4分

基本要求：数字档案馆用户满意度得到提升

5.2.1 局域网用户对数字档案馆操作便利和服务满意度
1分。满意率达到 90%得 1 分；达到 80%得 0.7 分；达到 70％

得 0.5 分；70％以下得 0 分
查看系统意见统计或

由评测单位提供满意

度调查反馈报告

5.2.2 政务网用户对数字档案馆操作和服务满意度
1分。满意率达到 90%得 1 分；达到 80%得 0.7 分；达到 70％

得 0.5 分；70％以下得 0 分

5.2.3 因特网用户对数字档案馆操作和服务满意度
1分。满意率达到 90%得 1 分；达到 80%得 0.7 分；达到 70％

得 0.5 分；70％以下得 0 分

5.2.4 现场专家对数字档案馆操作的满意度
1 分。满意率达到 90%得 1 分；达到 80%得 0.5 分；80％以下

得 0 分
现场测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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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陕西省数字档案馆系统测试加分项指标表（附加分：5 分）

序号 评价指标 指标要求 评分细则 评估方式

1
数字档案馆建设纳入本级年

度目标责任考核 1 分

数字档案馆建设与管理工作纳入本级年度目标

责任考核
1分。 查看年度考核材料

2 国产化正版基础软件 1 分 数字档案馆配备国产化基础软件和工具软件

1分。配备国产化操作系统、数据库、中间件、OCR

识别等基础软件得 0.8 分；配备国产化图像查看、

音视频播放等工具软件得 0.2 分

查看系统及配置文件

3 音视频等配套设备 0.5 分 配备音视频转码、编辑、数字化转换设备
0.5 分。配备音视频转码、编辑设备得 0.2 分；配

备音视频数字化转换设备的得 0.3 分

查看设备及相关证明

文件

4
开展 OCR 识别和语音识别

（ASR）工作 0.5 分

对纸质档案数字化副本进行 OCR 识别，对音视

频档案数字化副本进行语音识别

0.5 分。对纸质档案数字图像 OCR 识别量达到 70%

以上，得 0.3 分；对音视频档案数字化副本进行语

音识别量达 50%以上，得 0.2 分

现场检查，查看有关

证明材料

5
运用新技术提升数字档案馆

信息化水平 2 分

在数字档案馆建设过程中运用大数据、云计算、

区块链、物联网等新技术手段提升数字档案馆

信息化水平

2 分。采用一种新技术得 1 分，最多得 2 分；通过

技术手段防止数字档案资源被篡改得 1 分
查看系统，现场演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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